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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仲 裁 裁 决 书 

 

穗劳人仲案〔2021〕8619 号 

申请人：常旭，男，汉族，1983 年 3 月 19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山东省烟台市。  

委托代理人：王云松，男，广东解法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委托代理人：熊金鑫，男，广东解法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。 

第一被申请人：北京旭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北京市

海淀区。  

法定代表人：杨辉，该单位 CEO。  

第二被申请人：河南旭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郑州高

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。  

法定代表人：杨辉，该单位 CEO。  

两被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：任代松，男，系第二被申请人

员工。 

案由：签订劳动合同、劳动报酬、解除劳动合同等争议。  

申请人常旭诉被申请人北京旭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、河南旭

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

理，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王云松、两被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任代

松参加了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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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一、两被申请人支付 2020 年 9月 23

日至 2021 年 4月 30 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 82781.61

元；二、两被申请人支付未提前 30日书面通知申请人离职的待通

知金6500元；三、两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3000

元；四、两被申请人支付 2021 年 2月 1日至 2021 年 2月 28 日期

间未支付的工资差额 4666.67 元；五、两被申请人支付 2021 年 7

月 1日至 2021 年 9月 15 日期间未支付的工资 16250 元；六、两

被申请人支付 2020 年 9月 23日至 2021 年 6月 30 日周六休息日

共 32天的加班工资 19126.44 元。  

本案相关案情 

双方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 

一、劳动合同情况：申请人在仲裁申请书中确认 2021 年 5

月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，合同中用人单位为第二被申请人。 

二、工作地点：广州。 

三、报酬支付情况：2020 年 11 月 18 日，第二被申请人向申

请人转账支付 2笔款项，转账附言为“工资薪金”，2020 年 12 月

至 2021 年 6月期间第一被申请人周期性向申请人转账支付款项，

其中 2021 年 2月 25日支付 6400 元，转账附言为“工资”，其余

显示为“运营补贴”、“城市运营补贴”等。2021 年 3月 19日转

账支付金额 1833.33 元，转账附言为“2月”。  

四、广州办公场所租金及日常办公费用均由第一被申请人支

付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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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申请仲裁日期：2021 年 9月 18日。   

双方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： 

一、劳动关系问题。申请人主张，2020 年 9 月 23 日第一被

申请人股东及副总经理王彬派申请人至广州分公司任城市经理，

负责以第一被申请人名义在广州对接投资人，开展市场开拓、业

务运营、团队管理、平台推广及招生服务等，工作期间主要由杨

辉管理，由第一被申请人财务总监任代松考核。在职期间工资为

底薪 6500 元/月+补贴+提成，实发 7000 元左右。2021 年 6月 30

日，任代松微信通知解约，申请人最后工作至 2021 年 7月底。申

请人确认曾于 2018 年 12 月与第一被申请人签订了烟台、临沂及

济南的拼个班城市运营合同。为证明其主张，申请人提供证据：

1.招商银行交易流水；2.收款记录；3.与王彬的聊天记录截图；

4.与任代松的聊天记录截图（一）；5.与任代松的聊天记录截图

（二）；6.群聊天记录截图；7.名片、委托书、打卡记录等。两被

申请人确认证据 1、2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不确认关联性，主张城

市合伙人自负盈亏，100%自收地推收入。拼个班总部对城市的支

出只有城市补助和房租办公，从未发放工资，只是按每月的运营

数据进行补助。确认证据 3的真实性、合法性，不确认关联性，

主张申请人作为城市合伙人，负责当地运营经理、区域经理的招

聘工作，并作为第一负责人和地方员工负责签署劳动协议。微信

中王彬和申请人商量招聘当地员工的待遇，王彬通知中一直说的

是：城市运营伙伴。确认证据 4的真实性、合法性，不确认关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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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，主张第二被申请人按照运营标准给城市团队发放补助，并协

助申请人给当地员工做工资表，第一被申请人只负责支付采购硬

件设备和房租的成本，并无申请人个人工资款项的支付。确认证

据 5的真实性、合法性，不确认关联性，主张 2021 年 4月 23日

之前总部没有要求城市团队工作打卡、全天 8小时工作，一直按

每月运营标准，实施的是按结果付费的“计件工资”，并不是全职

劳动。不确认证据 7的真实性、关联性、合法性，主张总部无权

也从没要求城市团队打卡，申请人是广州合伙人，自行对团队管

理，2020 年 12 月份正式开展工作，断断续续打卡。2021 年 4月，

因广州的散漫和申请人在无任何业绩的情况下仍然要求全额发放

补助，总部才要求大家签署劳动协议，并且全日打卡，计算保底

工资。常旭团队拒绝签协议，明知疫情无法开展工作，故意刁难

总部。 

两被申请人主张，申请人 2019 年底与拼个班公司签约了济

南城市运营服务商，其到广州后又签约了广州运营商。双方是创

业伙伴关系，无劳动关系。申请人为了自己签约的四个城市的运

营，主动提出去广州试试落地，2020 年 10 月 1 日到达广州，并

说明是先看看市场情况再做决定。申请人在广州期间都是按照城

市运营合伙人协议开展工作，自主运营、自负盈亏，没有收入考

核，没有打卡要求，以拼个班的项目名称自主开展地推招生，有

直接收款权， 100%享有收益，总部只做业务培训和指导。拼个班

总部从来没有与北京以外的任何人签订过劳动协议或者发放过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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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。第二被申请人按后台数据向城市运营合伙人发放业务补助奖

励。申请人于 2021 年提出过两次离职，杨辉微信回复可以工作到

6月底，因广州疫情严重，5、6月申请人团队已停止工作，足不

出户。为证明其主张，两被申请人提供证据：1.嗖嗖快店网页截

图、河南嗖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、临沂嗖嗖身

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信息网页截图；2.拼个班（济南)教育科技有

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、拼个班城市运营商权益合同（临沂、

烟台、济南）；3.微信聊天记录截图（济南常旭广州 2020 年 9月

28日）；4.“拼个班 BD团队运营奖励考核办法”、试点城市拼个班

视频版入驻和运营、关于 2021 年 4月、5月市场产品运营量化绩

效考核方式的通知；5.认为不是劳动关系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、

劳动合同（期限为 2020 年 9月 23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）、区

域地推合伙协议；6.聊天记录截图（济南常旭广州 5月 20日、5

月 24日、5月 28 日）；7.每月量化数据表格及截图；8.拼个班城

市总经理工作沟通记录截图（2020 年 12 月 18 日）。申请人不确

认证据 1的真实性、关联性、合法性，主张证据未提交原件比对，

本案争议劳动期间的起始时间为 2020 年 9月 23日，2019 年之前

双方是否为同事关系与本案事实无关。确认证据 2的真实性、合

法性、不确认关联性，主张申请没有签订广州的城市运营合同，

该 3份城市运营合同与本案无关。确认证据 3的真实性、合法性，

不确认关联性，主张王彬在 2020 年 9月 14日起确认了申请人的

工作任务指标和薪资待遇，基于工作需要，申请人重新注册了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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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号，聊天内容并没有被申请人所称的“申请提出愿意去广州试试

看”等内容。不确认证据 4的真实性、关联性、合法性，主张证据

未提交原件予以比对，被申请人这三份公司文件并没有在广州分

公司施行过。不确认证据 5的真实性、关联性、合法性，主张该

证据未提交原件予以比对，申请人于 2020 年 9月 23 日落地广州

并入职于北京旭班，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2021 年 4月，

北京旭班的财务总监任代松为规避法律责任，强制要求申请人签

订劳动合同，合同中显示的用人单位却为河南旭杉，申请人与第

一被申请人之间自始至终都存在劳动关系；《区域地推合伙协议》

没有加盖公章，内容没有确认协议期限，缺失一页，明显有伪造

证据之嫌。不确认证据 6的真实性、关联性、合法性，主张该证

据未提交原件予以比对，且只有单单一页，前后内容不完整。不

能证明申请人已回济南并投递简历找工作，从聊天内容来看，2021

年 5月 24日申请人仍持续在被申请人处工作，2021年 6月 30日，

被申请人的财务总监任代松单方解除辞退申请人，并停止申请人

工作，申请人仍因收尾工作一直工作至 7 月月底。不确认证据 7

的真实性、关联性、合法性，主张该证据未提交原件予以比对，

被申请人提交的加微信数量、晨会和夕会等证据系单方制作，没

有经过申请人签字核对，这几份证据标注内容不清楚，主体不明

确，不能证明申请人每月工作量化未达标。不确认证据 8的真实

性、关联性、合法性，主张聊天主体不是申请人，且本案诉求的

金额计算是以 6500 元/月的月基础工资作为计算标准，并不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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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为计算标准。 

本委认为，（一）两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 2019 年底与拼个班

公司签约了济南城市运营服务商，之后又签约了广州运营商，双

方是创业伙伴关系，但根据两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显示申请人作

为济南城市运营服务商是基于其与第一被申请人签订的《拼个班

城市运营商权益合同》，该合同约定的合作模式为申请人自主经

营、自负盈亏并向被申请人一次性缴纳城市运营权费用 80000 元；

另两被申请人还提供了 2018 年 12 月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签订

的关于临沂、烟台的《拼个班城市运营商权益合同》，除城市运营

权费用略有不同外其余内容与济南的协议基本一致。由上述协议

可知，作为第一被申请人的城市运营服务商系自主经营、自负盈

亏，且需一次性向第一被申请人缴纳城市运营权费用。两被申请

人确认申请人在广州期间的办公场所租金及日常办公费用均由第

一被申请人支付，该情形明显不符合城市运营服务商自主经营、

自负盈亏的合作模式；两被申请人提供的予以证明申请人签约了

广州运营商的证据《区域地推合伙协议》显示的甲方为第二被申

请人，落款处无甲方印章或签字，即该协议尚未签订生效，同时

该协议期限空白、内容前后不连续，落款日期为 2021 年 6 月 6

日，整份协议内容与前述《拼个班城市运营商权益合同》完全不

同，两被申请人据此主张申请人 2020 年至 2021 年期间为广州运

营商，双方为创业伙伴关系，缺乏理据，本委不予采信。（二）《拼

个班城市运营商权益合同》显示拼个班系第一被申请人的上线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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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，两被申请人确认申请人在广州期间以拼个班的项目名称开展

地推招生，即申请人在广州期间从事的是第一被申请人的业务。

申请人与王彬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，申请人由王彬安排至广州开

展业务，王彬确认申请人薪资从到广州开始计算（即 2020 年 9

月 23日），并要求申请人发送每日工作视频、日报等；申请人与

任代松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差旅费、住宿费等费用均由被申请

人审核报销，且发票抬头为第一被申请人，2021 年 4月后任代松

对含申请人在内的广州地区人员的考勤打卡情况进行了核对，对

人员的工作内容进行了标准化要求，且要求广州员工与第二被申

请人签订劳动合同。两份聊天记录内容可证明自 2021 年 9 月 23

日开始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了用工管理，并自认向申请人支

付工资。收款记录显示两被申请人先后周期性向申请人支付款项，

且部分款项转账附言显示为工资，可以与前述两份聊天记录相互

印证，即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了劳动报酬。结合申请人与第

二被申请人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及广州地区办公场所租金及日常

办公费用由第一被申请人支付的情形，本委认定两被申请人对申

请人存在混同用工管理的情形。申、被双方的情形符合《关于确

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〔2005〕12 号）第一条

规定的劳动关系成立的情形，故本委确认自 2020 年 9月 23日起

申请人与两被申请人同时存在劳动关系。（三）关于最后工作日问

题。两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两次提出离职，但双方聊天记录显示

申请人表示“接下来我在这做完收尾工作，可能就要回家了”“6



 

第 9 页 共 12 页 

月份我打算在广州投投简历，找找工作”，聊天内容中并未确定通

知解除劳动关系，本委对被申请人关于申请人提出离职的主张不

予采信。任代松在 2021 年 6月 30 日通知申请人“鉴于广州运营

中心每个月量化数据都没有完成，离目标考核差距巨大，且 6月

份因疫情没有正常做市场推广，先通知调整如下：现有运营合伙

人常旭和工作人员王炫坤全部解约，停止工作。”该通知明确作出

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，故本委认定，申、被双方劳动关系因

被申请人提出解除，申请人最后工作至 2021 年 6月 30日。 

二、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问题。虽然申请人对两被申请人

提交的劳动合同不予确认，但未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，结合

申请人在申请书中确认已与第二被申请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本

委对该劳动合同予以采信。申请人已与第二被申请人签订书面劳

动合同，其关于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请求，无事实和法

律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 

三、工资及加班费问题。（一）关于 2021 年 2月工资差额问

题。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规定，因工资支付发生争

议，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。两被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申请人

的工资标准及支付情况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申请人关

于工资标准及支付情况的主张与其银行流水及收款记录可以相互

印证，本委予以采信，确认申请人底薪为 6500 元/月，2021 年 2

月已支付工资 1833.33 元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

第三十条规定，申请人要求两被申请人支付 2021 年 2月工资差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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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666.67 元，符合法律规定，本委予以支持。（二）关于 2021 年 7

月 1 日之后工资问题。本委前述已认定申请人最后工作至 2021

年 6月 30日，其关于 2021 年 7月 1日之后的工资请求，无事实

和法律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（三）关于加班费问题。《最高人民

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（法释

〔2020〕26 号）第四十二条规定，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，应当就

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。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加班的

事实，其关于 2020 年 9月 23日至 2021 年 6月 30 日休息日加班

工资的请求，缺乏证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 

四、解除劳动关系问题。前述本委已认定申、被双方劳动关

系因被申请人提出而解除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

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（法释〔2020〕26 号）第四十

四条规定，因用人单位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，

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。两被申请人以广州运营中心每个月量化数

据都没有完成，离目标考核差距巨大，且 6月份因疫情没有正常

做市场推广为由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，但却未提供证据证明双

方对每月量化数据、目标考核进行过约定及其依据量化数据及目

标考核解除劳动关系的依据，两被申请人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

不符合法律规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七

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八十七条规定，两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

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。关于解除劳动关系前平均工资，因两

被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申请人工资支付情况，本委酌情根据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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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记录显示的工资支付情况及前述核定的2021年2月工资差额情

况核算申请人离职前平均工资为 6447.21 元[计算公式：（7000 元

+7300 元+8457.64 元+6400 元+1833.33 元+6500 元+5500 元+3920

元+4666.67 元）÷8 个月]。综上，经核算，两被申请人应向申

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12894.42 元（计算公式：

6447.21 元×1 个月×2 倍）。申、被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不
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条规定的用人单位未

提前三十天通知解除劳动关系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情形，申请

人关于待通知金的请求，无法律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 

裁决结果 

    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

十条、第四十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八十七条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

四十九条，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〔2005〕

12 号）第一条、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之规定，参

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

（一）》（法释〔2020〕26 号）第四十二条、第四十四条之规定，

裁决如下： 

一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两被申请人一次性共同支付

申请人 2021 年 2月工资差额 4666.67 元； 

二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两被申请人一次性共同支付

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12894.42 元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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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  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。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

力。如劳动者不服本裁决，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

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

之一的，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

院申请撤销裁决。  

 

 

 

仲 裁 员：刘 亚 丽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记 员：王    焮 


